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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追讨欠薪，哪些事不能做？

案例1
破坏生产经营

2021年初， 小陈到一家玩具
厂打工。 当时， 双方讲明月工资
4000元， 试用期半年。 工作5个
月后 ， 小陈觉得车间内环境恶
劣， 就找老板提出辞职。 老板当
即拒绝说： “试用期间， 你给厂
里造成大量原材料损失。 我要扣
你两个月的工资， 才能得到一些
弥补。”

小陈不同意老板的说法， 但
又想离开。 于是， 他就三番五次
找老板讨要工钱， 但每次都无功
而返。

事后， 小陈越想越窝火。 一
天深夜 ， 他跑到原来的工作车
间， 用铁棍砸坏了生产线上20台
包缝机 ， 造成直接损失10万余
元。 最终， 小陈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4年， 并赔偿玩具厂全部损
失。

说法
小陈出于报复目的， 破坏正

在使用的机器设备且损失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劳动合同法 》 第 37条规
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
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 同时 ， 本法还规定 ，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
应当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由此来看， 小陈向玩具厂提出辞
职是他的法定权利， 其获得劳动
报酬也是法律赋予的、 每个劳动
者都拥有的权利。

在玩具厂违法克扣工资的情
况下， 小陈完全可以收集与欠薪
有关的证据， 然后到当地人社部
门举报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依
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小陈的教训
提醒劳动者在讨要欠薪过程中务
必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

权益， 遇事务必要冷静切不可莽
撞行事。

案例2
非法拘禁

马某长期在曹某经营的洗煤
厂打工。 到2019年底曹某拖欠马
某工资6万余元未结， 便出具欠
款凭条一份， 写明半年内本息一
并结清。 过了还款期后， 曹某并
没有兑现承诺。 马某几次催讨无
果后， 便带几个朋友将曹某绑架
到一处车库， 殴打并逼其通知家
人将欠款送来。 第二天， 马某等
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案经法院审理， 最终以非
法拘禁罪分别判处马某等10个月
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说法
非法拘禁罪， 是指以拘押、

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 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 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 总会有一些企
业因资金紧张出现欠薪现象。 在
这种情况下， 凡正当的债权和债
务人的人身权利均受法律保护，
债权人应力求在法律构架内解决
问题。 如果在追讨欠薪时意气用
事 ， 采取非法手段作出过激行
为， 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本案中， 马某等人的行为及
结果， 正如马某本人所说： 其十
分后悔， 并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教
训深刻、 得不偿失！

案例3
敲诈勒索

薛某等农民工多次找到包工
头张某， 要求其支付拖欠半年的
工钱12万元， 可张某一直未予支
付。 一气之下， 薛某等人想到了
小广告上刊登的 “讨债公司 ”，
并联系到 “职业讨债人” 李某。

双方谈妥雇佣费用后， 李某
很快就找到张某并逼其签署一张

20万元的借款协议 。 张某报警
后， 李某的如意算盘没打成， 还
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最近 ，
法院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零10
个月并处罚金。

说法
敲诈勒索罪， 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
要挟的方法， 强行索要公私财物
的行为。

按照 《刑法》 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3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目前， 社会上的
一些所谓 “职业讨债人” “讨债
公司” 等均是违法的存在。 当事
人如果遇到类似经济纠纷， 一定
要保持理性， 自觉在法律框架内
解决。 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去
寻求 “职业讨债人” 的帮助、 采
取不正当手段讨要债务。 否则，
很容易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到
头来自己也可能人财两空， 受到
法律制裁。

案例4
故意伤害

农民工贾某到曹某家讨要工
程款， 两人因为语言不和发生了
肢体冲突。 混乱中， 曹某倒地头
部受伤， 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
事后， 贾某赔偿曹某医疗费等共
计8万元。

近日， 法院经审理， 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贾某有期徒刑1年 ，
缓刑2年。

说法
故意伤害罪， 是指故意非法

伤害他人身体并达到一定的严重
程度 ， 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
为。 欠薪纠纷发生后， 劳动者务
必要冷静， 要通过合法途径合理
渠道来解决。 比如， 通过向劳动
监察部门投诉、 申请先予执行等

方式解决争议。 目前， 随着司法
救助和法律援助受理 “门槛” 的
降低， 劳动者解决劳动争议的成
本越来越低， 解决期限也明显缩
短， 完全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问题。

本案中， 贾某冲动行事， 其
后果是既拖延了自身合法权益实
现 ， 又使自己受到了法律的惩
罚。

案例5
盗窃

于某、 滕某在某公司打工期
间， 因公司拖欠其数月工资， 二
人在多次追讨未果的情况下决定
“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一天， 他
们利用自己担任仓库保管的便
利， 盗窃了公司平板电视及一些
床上用品 ， 然后低价销售给他
人。

案发后， 经物价评估机构鉴
定 ， 涉案物品价值1.6万元 。 法
院根据其二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
的作用及认罪、 悔罪态度， 以盗
窃罪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
管制1年， 并处罚金。

说法
现实中， 有些人认为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纠纷费时费力费钱，
不如 “自己解决” 来得快。 殊不
知， “自己解决” 时一着不慎就
会触犯法律， 若触犯刑法还将身
陷囹圄。

事实上， 法律已经赋予农民
工多种维权途径， 比如调解、 仲
裁、 起诉、 申请支付令和先予执
行、 申办强制执行公证、 优先受
偿、 代位追偿等。 然而， 于某、
滕某对这些合法有效的措施弃之
不用， 一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由着自己的性子办， 其结果业已
显现。 因此， 农民工在追讨欠薪
这一事情上 ， 切不可因为自己
“有理” 就为所欲为。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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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女儿小戴与林某结婚十

多年来， 一直想购置一套属于
二人的房产。 然而， 作为工薪
族， 他们积攒十多年才有30万
元积蓄， 想全款买房是不可能
的。 无奈， 他们就求助各自父
母。

我们基于对子女的亲情，
决定向女儿转账25万元， 并在
微信群里面告知女儿女婿 ：
“25万已打到你们的银行卡 ，
你们查一下收没收到。” 林某
的父母则向林某的账户转账45
万元 ， 并备注 “购房款 ” 字
样。

女儿女婿收到这些钱后购
买了一套房 ， 登记在二人名
下。 最近， 二人竟然闹起了离
婚。 在对房产进行分割时， 双
方对各自父母赠与的两笔购房
款的归属产生了争议。

女婿林某认为， 其父母赠
与的45万元购房款是对其一人
的赠与。 女儿小戴不认可林某
这种说法， 认为该房产应当由
他们夫妻二人均等分割。

请问， 双方父母各自赠与
的购房款是否属于小戴和林某
的夫妻共同财产？

读者： 薛诚

薛诚读者：
近年来房价高企， 子女无

力独自购买， 很多父母就慷慨
解囊。 现实中， 一方父母可能
无力单独为子女购房， 于是，
由双方父母共同出资的情形就
多了起来。 当然， 父母为子女
出资购房是家族财产的传递形
式之一， 同时， 也寄托了父母
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期望。
不过， 当子女的婚姻走到尽头
时， 也有必要将父母出资的性
质以及归属弄清楚。 对此， 最
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 》 第 29条 第 2款 规 定 ：
“当事人结婚后， 父母为双方
购置房屋出资的， 依照约定处
理；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 按照民法典第1062条第1
款第4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民
法典第1062条第1款第4项的内
容是：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除遗
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
方外， 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

本案中， 虽然林某的父母
将45万元出资款转到林某个人
的账户上， 但这不能当然地认
为是对林某一人的赠与。 你老
两口打款后， 虽然在微信群里
留言 “25万已打到你们的银行
卡”， 但同样没有明确表示该
款项是赠与自己女儿的 。 相
反， 如果你们在微信群里留言
“给我们女儿买房的25万已打
到你们的银行卡”， 则表明25
万元是对女儿一方的赠与。

由于双方父母在为林某和
小戴出资购房时， 均没有明确
约定该出资是对自己子女个人
的赠与， 因此， 应当认定为是
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即这两笔
出资款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
产， 林某和小戴在离婚时对该
房产原则上应均等分割。

这件事提醒父母： 在出资
为子女购房时， 如果本意是对
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一定要
通过签订书面协议予以明确，
也可以通过转账备注等方式来
明确。 否则，很容易引发争议。

潘家永 律师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快2年了，

但公司一直未给我缴纳住房公积
金。

请问： 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若不合法， 公司应当从什么时间
开始为我办理缴纳手续？ 我应该
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答：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

二十条规定： “单位应当按时、
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不得逾期
缴存或者少缴。 对缴存住房公积

金确有困难的单位， 经本单位职
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
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
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
后 ， 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
缴； 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 再
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为员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属于法定义务，
若公司未经特殊批准就不给您缴
纳住房公积金属于违法。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单位录用
职工的， 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
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

存登记， 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
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因
此， 公司应当在录用您之日起30
日内为您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
设立手续。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
三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 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
房公积金的，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责令限期缴存； 逾期仍不缴
存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因此， 若您向公司要求缴
纳住房公积金， 但公司未缴纳，
您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
诉，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

公司为您缴存。 若公司在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责令后仍不为您缴
纳， 您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公司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怎么办？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
如何区分出资额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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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难免会遇到资金紧缺的时候。 在资金紧张
时， 如果用人单位积极说明原因并作出合理承诺， 即使
其推迟发放工资也会得到劳动者的支持。 可是， 有些用
人单位或个人言而无信， 到了承诺的时间仍不兑现工
资， 进而引发矛盾和冲突。 以下5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即
因欠薪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 但其在追讨欠薪过程中做
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不仅拖延了获取欠薪的时间， 还因
侵权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其结果表明： 讨薪固然重要，
行为必须合法。


